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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若干措施（征求意见稿）》

政策解读

一、起草背景

今年 2 月 4 日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《民政部等部门〈关

于进一步加强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的意见〉的通知》（国办函

〔2026〕14 号）（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，这是国务院首次专

门针对养老机构安全管理作出总体性、系统性、框架性制度

安排。为深入贯彻落实《意见》，推动我省养老服务更加适

宜、多样、智能、安全，按照省政府工作要求，我处在充分

调研论证基础上，研究起草了《若干措施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

征求了 14 个有关部门、部分市、县民政部门和有关养老机

构意见建议，形成《若干措施（送审稿）》。

二、主要内容和创新点

（一）主要内容

《若干措施》共分为五部分，提出 15 项具体措施。第

一部分，精准排查整治，主要是推动建立常态化联合检查机

制、安全风险隐患分级监管机制、重大风险隐患闭环管理机

制。第二部分，压实各方责任，主要是压实机构主体责任、



部门监管责任、属地管理责任。第三部分，提升专业能力，

主要是加强安全知识技能培训、加强安全管理队伍建设。第

四部分，强化智慧赋能，主要是强化省级智慧养老综合服务

平台、市级养老机构消防安全管理中心、“互联网+明厨亮

灶”建设。第五部分，加强要素保障，主要是推动联动审批

备案、实施重点设施设备更新改造、支持基层探索创新、切

实保障安全投入。

（二）创新点

1.排查整治从运动式向常态化转变。《若干措施》提出

建立常态化联合检查、安全风险分级监管、重大风险闭环管

理等三项核心机制，将安全管理从突击性、临时性行动转变

为常态化、科学化、有序化的日常监管，切实提升养老机构

安全治理效能。

2.治理机制从被动应付向主动预防转变。《若干措施》

以推动开办养老机构“一件事”试点为抓手，在强化事中、

事后监管的同时，更加注重关口前移，避免新增养老机构“带

病”运营，从源头上消除安全隐患。同时，结合分级监管和

闭环管理机制，对已运营机构的风险隐患早发现、早干预、

早治理，形成“源头预防—过程管控—末端治理”的全链条

主动预防体系，真正实现从“要我安全”到“我要安全”的

质变。

3.防控体系从“物防”向“物防＋人防＋技防”转变。

《若干措施着力构建“物防为基础、人防为保障、技防为支



撑”的立体化安全防控体系。在物防方面，推动消防设施、

应急设备、安防监控等关键设施更新改造。在人防方面，加

强安全知识技能培训，培养养老机构“安全生产明白人”，

提升从业人员实操能力。在技防方面，加强省级智慧养老综

合服务平台、市级养老机构消防安全管理中心、“互联网+

明厨亮灶”建设，将传统的人防、物防升级为智慧化、精准

化的综合防控，大幅提升安全管理效率和风险识别能力。

4.要素保障从“资金”支持向“资金＋设备＋金融＋保

险”多要素融合转变。《若干措施》突破以往仅靠财政资金

投入的单一模式，整合设备更新、财政补贴、金融信贷、保

险服务等多重政策工具，为养老机构安全管理提供全要素支

撑，有效破解养老机构安全投入不足、融资难、融资贵等突

出问题。

5.工作方式从“顶层设计”向“顶层设计+基层赋能”

转变。《若干措施》在强化省级顶层设计的同时，高度重视

基层首创精神，支持各地结合实际探索推行养老机构安全

“红黑榜”制度、安全生产举报奖励机制、“安全码”赋码

管理、安全生产“夜查”制度、制定《养老机构应急物资储

备基本清单》等创新举措，既保证了政策的统一性和规范性，

又赋予了地方因地制宜的灵活性，有效激发基层改革动力，

推动养老机构安全管理工作持续优化、迭代升级。


